关于做好2016-2017学年第二学期注册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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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院：
2016-2017学年第二学期开学在即，按照注册工作计划，本学期的集中注册工作将在2月27日至3月8日进行（具体时间、地点见附件）。本次注册包括去年入学的2016级在内的全体在籍本、专科生，采取集中注册(各校区分设注册点)和相对集中注册方式（集中注册结束后，统一到中心校区学生办事大厅办理注册手续）。研究生注册另行通知。请各学院辅导员做好注册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组织所属学生在指定时间完成注册。具体要求如下：
   1、本学期注册仍然采取电子注册与加盖注册章相结合的方式注册，请辅导员提醒学生：到中心校区注册点注册的学生，请携带一卡通和新版学生证，电子注册成功的同时加盖注册章；到其它注册点注册的学生，请携带学生证，先进行电子注册，然后各班统一将已完成电子注册学生的新版学生证送到中心校区学生办事大厅12号窗口加盖注册章（注：未完成电子注册的，其学生证将不能盖注册章，加盖注册章时间另行通知）。
2、由于本学期注册工作受学生缴费情况影响较小，是提高注册率的良好时机。请各学院加强教育，强调注册管理规定，提高学生学籍意识和注册意识，切实提高学生对注册的重视，做到应注尽注。
   3、请各学院催促欠费学生，尽快补交欠款，按规定注册。各学院要在催促缴交欠费的同时督促未注册的学生本学期必须注册。
   4、做好大四学生实习统计工作，如果按照实习安排学生开学时不必来校的，可由学院统一上报实习学生名单，由我中心为这些学生采取特别处理的方式进行统一注册。
   5、学生因故不能按期注册者，须事先向所在学院请假并说明原因，学院须将未注册学生名单汇总，逐一查明原因，并督促其按时注册，然后于3月10日下班前通报注册与考试中心。
     6、今后学期注册将加强与学校教育资源配置等关联，如全国外语四、六级等各类考试的报名，请广大同学在每学期初及时办理注册手续，以免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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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具体注册时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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